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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本独立财务顾问”）作为徐

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工机械”、“上市公司”或“公司”）吸收

合并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业绩补偿方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工

集团”或“补偿义务人”）在本次交易中做出的关于原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徐工有限”、“标的公司”或“标的资产”）2023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

核查，并发表如下意见： 

本专项核查意见中所引用的简称和释义，如无特殊说明，与《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释义相

同。 

一、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一）业绩承诺资产和业绩承诺范围 

根据天健评估出具的《徐工有限资产评估报告》并经各方协商，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3 月 31 日，股权类业绩承诺资产、评估值及其交易对价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徐工有限所

持股权比例 

收益法评估资产

范围 

收益法评估资产

评估值 
交易作价 

1 徐工挖机 100.00% 股东全部权益 831,380.31 641,380.31 

2 徐工塔机 100.00% 股东全部权益 240,895.22 210,895.22 

合计 1,072,275.53  852,275.53  

注：因徐工挖机和徐工塔机在评估基准日后进行分红，分红的金额分别为 190,000 万元和 30,000 万

元，因此，本次交易中，徐工挖机和徐工塔机的交易作价在经备案的《徐工有限资产评估报告》所

载资产评估值基础上相应调减，上表中为调减后最终确定的交易作价。 

知识产权类业绩承诺资产、评估值及其交易对价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知识产权类

业绩承诺资

产所在公司

名称 

徐工有限所

持股权比例 

收益法评估资产

范围 

收益法评估资产

评估值 
交易作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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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知识产权类

业绩承诺资

产所在公司

名称 

徐工有限所

持股权比例 

收益法评估资产

范围 

收益法评估资产

评估值 
交易作价 

1 徐工施维英 98.2500% 
专利及专有技术 17,712.69 17,402.72 

商标权 6,511.85 6,397.89 

2 徐工矿机 76.3480% 专利及专有技术 18,627.24 14,221.53 

3 大连日牵 56.3895% 
专利及专有技术 842.94 475.33 

商标权 381.46 215.10 

4 南京凯宫 34.0000% 专利及专有技术 480.03 163.21 

5 内蒙特装 50.0000% 专利及专有技术 800.53 400.27 

6 阿马凯 15.0000% 专利及专有技术 843.03 126.45 

合计 46,199.77 39,402.50 

注：（1）上表中部分公司并非徐工有限的全资子公司，因此，除阿马凯外，上表中知识产权类业绩

承诺资产的交易作价系该等知识产权类业绩承诺资产的评估值与徐工有限持有该等知识产权类业绩

承诺资产所在公司的股权比例的乘积；（2）上表中阿马凯 15%的股权为徐工有限的全资子公司徐工

挖机持有，此外，阿马凯 85%的股权由徐工有限控股的徐工机械的 3 家全资子公司持有。由于本次

交易中，徐工有限持有的徐工机械的权益价值系根据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与评估基准日徐工有

限持有的徐工机械股份数量而计算，故阿马凯的评估值不对徐工机械的评估值产生影响，因此，上

表中阿马凯的相关知识产权的交易作价系其知识产权类业绩承诺资产的评估值与徐工有限通过徐工

挖机持有的阿马凯 15%股权的乘积。 

（二）业绩补偿期间及业绩承诺数 

本次交易于2022年完成标的资产交割，根据上市公司与补偿义务人徐工集团签订的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一）》，徐工集团承诺股权类

业绩承诺资产于2021年、2022年、2023年、2024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期的

合计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148,092.43万元、157,027.71万元、163,470.82万元及171,029.67

万元，累计不低于639,620.63万元；徐工集团承诺知识产权类业绩承诺资产在2021年、

2022年、2023年、2024年每期的合计收入分成数分别为14,497.32万元、13,394.85万元、

10,807.69万元及7,267.25万元，累计不低于45,967.12万元。 

《徐工有限资产评估报告》及其评估说明所载股权类业绩承诺资产在 2021 年-2024

年期间各年度预测净利润数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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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工挖机 118,464.90 127,368.50 133,560.96 139,924.26 

徐工塔机 29,627.53 29,659.21 29,909.86 31,105.41 

合计净利润数 148,092.43 157,027.71 163,470.82 171,029.67 

注：上表中徐工挖机及徐工塔机的利润数为其合并口径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 

根据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数据，知识产权类业绩承诺资产预测收入分成数，以及徐

工集团每期就知识产权类业绩承诺资产承诺的合计收入分成数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徐工有限所持

知识产权类业

绩承诺资产所

在公司股权 

比例 

知识产权类业绩承诺资产的预测收入分成数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徐工施维英—专利及

专有技术 98.2500% 
8,582.48 7,473.31 5,393.35 2,813.92 

徐工施维英—商标权 953.61 954.92 990.65 990.65 

徐工矿机—专利及专

有技术 
76.3480% 6,023.31 5,975.00 5,434.25 4,366.72 

大连日牵—专利及专

有技术 56.3895% 
319.87 390.72 271.24 125.68 

大连日牵—商标权 35.54 51.55 56.67 62.36 

南京凯宫—专利及专

有技术 
34.0000% 185.48 202.69 140.76 64.73 

内蒙特装—专利及专

有技术 
50.0000% 395.71 349.89 232.04 102.58 

阿马凯—专利及专有

技术 
15.0000% 454.03 393.81 251.21 106.83 

考虑徐工有限持股比例后的合计数 14,497.32 13,394.85 10,807.69 7,267.25 

注：上表中徐工有限持有阿马凯的股权比例数据，不包含徐工有限通过徐工机械的 3 家全资子公司

而间接持有的权益。 

（三）业绩补偿方式及计算公式 

业绩补偿期间内每个会计年度内徐工集团应补偿金额为股权类业绩承诺资产及知

识产权类业绩承诺资产当年应补偿金额之和，具体计算公式分别如下： 

股权类业绩承诺资产业绩补偿的计算公式如下： 

股权类业绩承诺资产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股权类业绩承诺资产累积承诺

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股权类业绩承诺资产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业绩补偿期间内各

年的股权类业绩承诺资产承诺净利润数总和×股权类业绩承诺资产交易作价×本次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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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前徐工集团持有徐工有限的股权比例]－徐工集团就股权类业绩承诺资产累积已补偿

金额。 

股权类业绩承诺资产当期补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已补偿的股份不冲回。为

避免疑义，本次交易前徐工集团持有徐工有限的股权比例为 34.0988%。 

知识产权类业绩承诺资产业绩补偿的计算公式如下： 

知识产权类业绩承诺资产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知识产权类业绩承诺资产

累积承诺收入分成数－截至当期期末知识产权类业绩承诺资产累积实现收入分成数）÷

业绩补偿期间内各年知识产权类业绩承诺资产的承诺收入分成数总和×知识产权类业

绩承诺资产交易作价×本次交易前徐工集团持有徐工有限的股权比例]－徐工集团就知

识产权类业绩承诺资产累积已补偿金额。 

知识产权类业绩承诺资产当期补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已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为避免疑义，本次交易前徐工集团持有徐工有限的股权比例为 34.0988%。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股权类业绩承诺资产当期补偿金额+知识产权类业绩承诺资

产当期补偿金额）÷本次交易的每股发行价格。 

徐工集团在业绩补偿期间内应逐年对徐工机械进行补偿，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补

偿股份数在个位之后存在尾数的，均按照舍去尾数并增加 1 股的方式进行处理。 

当期股份不足补偿的部分，应现金补偿。现金补偿的计算公式如下： 

业绩承诺资产当期应补偿现金＝（股权类业绩承诺资产当期补偿金额+知识产权类

业绩承诺资产当期补偿金额）－当期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交易的每股发行价格。 

（四）业绩补偿的实施 

本次交易的交割实施完毕后，徐工机械应在业绩补偿期间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聘

请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合格审计机构”）对股权类业绩承

诺资产合计实现盈利情况、知识产权类业绩承诺资产合计实现收入分成数情况出具专项

审核意见（以下简称“专项审核意见”），并依据专项审核意见确定股权类业绩承诺资

产合计实现净利润、知识产权类业绩承诺资产合计实现收入分成数。上述股权类业绩承

诺资产合计实现净利润为股权类业绩承诺资产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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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如徐工集团需向徐工机械进行股份补偿的，徐工机械应依据合格审计机构出具的专

项审核意见确定当年徐工集团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并于专项审核意见出具后 2 个月内召

开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回购徐工集团应补偿股份并注销的相关议案。 

若徐工机械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注销方案的，则徐工机械以人民币 1.00 元的

总价回购并注销徐工集团当年应补偿的股份，徐工机械应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5 个工

作日内书面通知徐工集团，徐工集团应在收到徐工机械书面通知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

向登记结算公司发出将其当年须补偿的股份过户至徐工机械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的

指令。之后，徐工机械将尽快办理该等股份的注销事宜。 

若徐工机械上述应补偿股份回购并注销事宜未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因未获得

相关债权人同意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徐工集团在接到通知后的 20 个工作日内将上述

应补偿股份无偿赠送给徐工集团之外的其他上市公司股东（“其他上市公司股东”指上

市公司赠送股份实施公告中所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徐工集团之外的上市公

司股份持有者），其他上市公司股东按各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占上述股权登记日其

他股东所持全部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享有获赠股份。 

如发生徐工集团需要进行现金补偿情形的，上市公司应当在该等情形发生后的 20

个工作日内通知徐工集团其应补偿的现金，徐工集团在收到上市公司通知后的 20 个工

作日内将补偿金额一次性汇入上市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五）标的资产减值测试补偿 

业绩补偿期间届满后，徐工机械应当对业绩承诺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聘请合格审

计机构对减值测试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如：业绩承诺资产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资产交易

作价>（业绩补偿期间内徐工集团就业绩承诺资产已补偿股份总数+业绩补偿期间内徐工

集团就业绩承诺资产已补偿现金金额/本次交易的每股发行价格）/徐工集团以业绩承诺

资产认购股份总数，则徐工集团应对徐工机械另行补偿： 

应另行补偿股份数量=期末减值额×本次交易前徐工集团持有徐工有限的股权比例

÷本次交易的每股发行价格－（业绩补偿期间徐工集团就业绩承诺资产已补偿股份数+

业绩补偿期间内徐工集团就业绩承诺资产已补偿现金金额/本次交易的每股发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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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不足补偿的部分，应现金补偿。 

上述业绩承诺资产期末减值额为业绩承诺资产交易作价减去期末业绩承诺资产的

评估值中与本节约定的徐工有限持有的业绩承诺资产（或业绩承诺资产所在公司）股权

比例相对应部分并扣除业绩补偿期间内对业绩承诺资产（或业绩承诺资产所在公司）增

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为避免疑义，徐工挖机和徐工塔机在评估基准日后

分别进行的 190,000 万元和 30,000 万元分红除外）的影响。 

二、2023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2023年度业绩

承诺实现情况的审核报告》（苏亚核[2024] 43号），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2023年度

业绩完成情况如下： 

（一）股权类业绩承诺资产业绩完成情况 

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2023 年度股权类业绩承诺资产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合计净利润为人民币 136,897.85 万元。 

股权类业绩承诺资产 2021 年度至 2023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累计承诺

金额为人民币 468,590.96 万元，实际完成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累计金额为人民

币 524,686.65 万元。 

（二）知识产权类业绩承诺资产业绩完成情况 

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2023 年知识产权类业绩承诺资产

实际完成收入分成合计数（考虑徐工有限持股比例后）为人民币 10,319.96 万元。 

知识产权类业绩承诺资产 2021 年度至 2023 年度的收入分成累计承诺数（考虑徐工

有限持股比例后）为人民币 38,699.87 万元，实际完成收入分成累计数（考虑徐工有限

持股比例后）为人民币 38,767.72 万元。 

补偿义务人 2023 年度无需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查阅了上市公司与补偿义务人徐工集团签订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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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一）》，会计师出具的《关于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

公司 2023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审核报告》（苏亚核[2024] 43 号），对上述业绩承诺

的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标的资产 2023 年度业绩承诺已

实现。补偿义务人徐工集团关于标的资产 2023 年度的业绩承诺得到了有效履行，2023

年度无需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以下无正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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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吸收合并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之 2023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

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姜海洋   刘  雪   吉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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